
北京大学工学院导师制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我院的学风建设和教书育人工作，发挥教师指导学生科学

选课、关心学生健康成长的积极作用，提高学生的专业兴趣，调动学生

专业学习的积极性，更好地贯彻因材施教原则，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

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学院决定在本科生教育中实行导师制，并制定

本规定。 

第二条 导师接受学院的管理，导师的聘任、考核和评优由学院统一组织。 

第三条 学院教师有责任和义务担任导师，导师岗位按每 4名学生配１名导师的

标准进行配置。 

第二章  聘用 

第四条 导师的聘任由学院安排协调，在全面考查的基础上，经学院批准聘任并

颁发聘书。聘任期一般为 4年，考核称职者，自动连聘连任。 

第五条 导师的聘用按如下程序进行： 

(一) 审查与筛选。学院依据聘用条件对全院教师进行资格审查和全面

考核，确定聘用人选。 

(二) 公示。学院确定导师及其所带的学生名单后，建立《工学院本科

学生指导教师资料库》，并在网上公示。 

(三) 导师因工作安排或其他特殊原因不能继续指导、或未能按本规定

履行导师职责的、或学生有特殊原因须更换导师的，可另行更换

导师，并向学院教务办公室备案。 

 

第三章  导师的权利和义务 

第六条 导师享有如下权利： 

(一) 根据导师制的实施情况向学院提出合理意见和建议； 

(二) 取得按学院有关规定计算的工作量； 

第七条 导师应该履行如下职责： 

(一) 关心学生的思想进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促进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 



(二) 针对学生个体差异，对新生入学、学生选课、专业方向选择、个

人学习计划制定、学年社会调查、职业生涯设计、本科毕业论文

撰写、考研、就业等方面进行全面指导； 

(三) 根据学院要求和学生特点，制定导师工作计划，在联系手册上做

好活动记录，聘期末须将联系手册提交学院备案； 

(四) 主动联系学生，和学生保持相对稳定的接触，每学期初必须与学

生见面，每月与被指导学生面谈或集体指导不得少于 1次。 

第八条 导师的管理 

(一) 对导师管理由分管教学副院长负责，分管学生副书记协助。 

(二) 学院要切实关心导师的工作、思想等情况，加强对导师工作的领

导； 

(三) 学院按年级设置导师组，组长由导师组自行选举产生；导师组每

学期至少开会两次，通报信息、研究问题、交流经验。 

 

第四章  学生的权利与义务 

第九条 尊重导师，主动与导师联系，寻求导师的指导和帮助； 

第十条 每学期初根据导师的意见与本人的实际情况调整本学期的学习计

划； 

第十一条 认真参与导师确定的各项活动，完成导师布置的各项任务； 

第十二条 如实填写指导记录，并客观、公正评议导师的指导情况。 

 

第五章  考核与奖惩 

第十三条 导师考核主要从指导学生的工作态度、指导方法的科学可行性、被

指导学生的学业科研情况和学生对导师的评价等方面综合评价导师

履行职责的情况。 

第十四条 对导师的考核分为平时考核、年度考核和聘期考核。 

第十五条 考核评出优秀、称职、不称职三个等级： 

(一) 考核为优秀的导师，学院给予奖励，并与学校考核及各种评优挂

钩。 

(二) 考核不称职的导师，不计工作量，并取消导师资格一年。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学院可以就本规定未详尽的事宜制定具体操作办法或补充性规定。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二００九年九月起开始施行。 

 

北京大学工学院 

二００九年七月 


